
关于组织参加浙江制造拓市场——
浙商新零售供应链大会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经信局，相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部署和实施浙江制造拓市场行动，充分发挥遍布全

国的 3 万家浙籍商超融通浙江经济的作用，推动浙江制造企业等

产品制造端与浙商零售企业等产品销售端开展对接，助力我省构

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，

决定实施浙江制造拓市场“商超计划”，并举办浙江制造拓市场推

进大会（方案另行通知）。在本次推进大会期间，将举行浙商新零

售供应链对接活动，为浙江制造企业与遍布全国的浙江人商超卖

场、购物中心、专业市场以及国内零售行业知名企业、电商平台、

供应链服务机构等搭建直接对接平台、打通采销对接渠道，帮扶

浙江制造企业稳外贸、促消费、拓市场。对接活动由省经信厅、

省商务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、嘉兴市政府指导，浙商总会主办，嘉

兴市经信局、平湖市政府、浙商总会新零售供应链委员会承办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时间、地点

举办时间：2020 年 11 月 20 日-11 月 22 日（会期 3 天）

举办地点：浙江·平湖国际进口商品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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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内容：浙江制造企业与浙商零售企业线下对接洽谈活动、

电商平台网红选品会、新零售供应链行业高峰对话等，具体内容

将在方案中体现。

二、对接形式

为鼓励浙江制造企业积极参与对接活动，主办方将为报名的

浙江制造企业免费提供一个面积为 9 ㎡展示洽谈区（如有需求可

额外申请），企业与采购商的对接将在线上线下同时开展：

（一）线下采购专场：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浙籍商超卖场负

责人、浙江人专业市场批发大户，国内零售流通各业态企业采购

负责人，零售流通、连锁经营、电子商务等行业协会专业买手等

采购商参与现场洽谈。根据采购商的地域来源、行业背景、销售

渠道、采购规模等，分时举办“浙籍商超、浙江人专业市场采购

日”、“专业买手重点交易日”、“电商年终狂欢备货日”等采购专

场，促成交易。

（二）线上推广服务：邀请专业的电商平台协助没有线上销

售经验的浙江制造企业开设店铺，指导店铺运营、产品销售、售

后维护等工作。邀请专业的直播平台、MCN 机构，组织专业主持

人、带货主播等全程参与活动，举办网红选品大会，开展样品展

示区直播、选品直播等活动，协助企业打通 C2M 渠道直达消费者。

三、意向对接产品

适应线上电商平台和线下实体店铺销售的美容洗护、家庭清

洁类等日化产品，厨房卫浴用品、母婴用品、家居装饰、五金工

具，纸制品、玩具等日用产品，以及家用电器、文教工美、体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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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品、数码配件、食品、酒、饮料、精制茶等等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宣传发动。各地要高度重视，安排专人负责，广

泛动员所在地的制造企业积极参加对接活动，及时、广泛发布活

动相关信息，确保活动信息全覆盖、无遗漏。浙江制造拓市场推

进会另发通知，届时省政府与相关部门领导、各地相关领导将出

席活动。

（二）精准组织企业。各地应根据意向对接产品品类，动员

优秀的浙江制造企业积极参与对接活动，尤其鼓励浙江制造出口

生产企业择优挑选样品参与现场展示洽谈，借此开拓国内渠道。

（三）及时报送信息。按照企业自愿的原则，组织企业填写

《参会企业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，由各市经信局对辖内企业《参会

企业申请表》进行审核汇总，统计企业概况、主要产品及备货量、

展示洽谈区需求、参会联系人等信息，于 2020 年 10 月 10 日前将

汇总后信息及经信部门指定联络人信息发送至报名邮箱。

（四）协助人员邀约。温州永嘉、金华武义、丽水莲都及景

宁等在外浙江籍商超主较多的县（市、区），请有关部门协助主办

方做好浙籍商超主等采购商的邀约工作。杭州、金华义乌等电商

平台较为集中的县（市、区），请有关部门协助主办方做好电商平

台、直播服务机构等的推荐、动员工作。

（五）持续联络沟通。根据报名统计情况，主办方将走访相

关浙江制造企业，了解企业产品及采销对接需求。届时请企业所

在地有关部门协助做好联络沟通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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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落实现场保障。主办方须按承办地政府相关要求落实

好疫情防控措施，做好相关预案及安保工作，确保活动顺利开展。

各地应安排专人负责，配合主办方做好活动现场组织工作，确保

本辖区企业人员准时、全程参加对接活动。各参会单位人员应确

保近期内未到达疫情中高风险等级地区，如出现 14 天内到过中高

风险等级的地区的人员将暂时不准参会。

此次活动恰逢电商平台收官“双十一”备战“双十二”的关

键节点，也是线下零售商备战年货销售的重要时刻，是浙江制造

企业打通建立线上线下销售渠道、扩大国内市场的良好机会。请

各地务必予以重视，抓住机遇，积极配合主办方开展活动的有关

筹备工作。活动结束后，省经信厅将根据各市组织成效进行通报。

联系方式：

浙商总会新零售供应链委员会 赵艳、宋翔、汪丽萍，联系电

话：0571-86608760，15990043880，15168306538，18616175356；

省经信厅生产服务业处 陆一鸣；联系电话：0571-87058143；

报名邮箱：zjzzscjh@126.com。

附件：浙商新零售供应链对接活动参会企业申请表

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

2020 年 9 月 25 日



附件

浙商新零售供应链对接活动参会企业申请表

（盖章）

企业
名称

企业
地址

企业
负责人

联系
方式

主要产品及
备货量

展示洽谈
区需求

联系人 手 机
展示样品

简介

9m² 个


